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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與政治》 
 
一、請詳細討論地方自治權力來源的不同學說，並分析我國在實務上是採取何種學說？（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焦點「地方自治權力來源」為本科首堂開宗明義，必授必讀之基本概念；亦因太過簡易淺

顯，故檢視歷屆考古題，本題上次命題為民國107年普考，得分關鍵除依題意分述各學說之基

本內涵外，更應詳列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有關「制度性保障」之各項實例，方可切題中肯而得高

分。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自)講義》第一回，王肇基編撰，頁44至45頁 
2.《高點‧高上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自)總複習講義》第一回，精選百大申論題庫彙編，王肇

基編撰，頁68第35題。 

 
答： 
有關地方自治權限，從何而來？地方自治權之本質為何？理論上各有不同學說，謹依題意分就「固有權

說」、「承認說」、「人民主權說」以及「制度保障說」之內涵，論述說明如下： 
(一)地方自治權力之來源，有以下各種不同學說： 

1.固有權說： 
(1)地方團體之自治權係固有之權力，是先於憲法、先於國家而存在，憲法對地方自治權僅有確認的意

義，主要在保障地方自治權，減少國家對地方自治團體之干預。 
(2)本說主張地方自治團體雖存在於國家之中，為構成國家的部分構成要素，但其享有的地方自治權乃

是地方固有的權利，而非來自於國家的賦予。 
2.承認說： 

(1)地方自治團體之法律人格，是由國家所承認下才有存在的餘地，自治權是國家所賦予，並非地方自

治團體所固有。 
(2)承認說雖較能解釋近代各國法制之實務經驗，但此說將地方自治團體完全置於國家之附屬地位，對

地方自治權限之保障非常薄弱，故惟多數民主國家所不採。 
3.人民主權說： 

(1)此說盛行於二次世界大戰後之日本，主張國家與地方自治團體之存在，均以保障人權為終極目標；

甚至強調以個人為中心，進而導出地方優越原則，在權限分配上，宜採地方優先的上昇分配方式。 
(2)此說發展之極致，即為近年直接民主、住民自治、公民參與等各種主張與論述，對於地方自治未來

之演變與發展，實在值得另眼觀察。 
4.制度保障說： 

(1)此說創始於德國威瑪憲法之自治條款，強調地方自治是受國家憲章所保障之制度，享有免受廢除及

實質掏空的保護，立法者雖然有權透過法律設計受保障制度之相關內容，但有其界限。 
(2)地方自治是國家憲法所保障，地方自治團體對於自治區域內的事務，得依其意思及責任實施自治之

權，任何否定地方自治本質內容之法律，均屬違反國家憲法。 
(二)我國在實務上對地方自治權，係採「制度保障說」： 

1.制度性保障的意義： 
制度性保障，係指「國家必須建立某些制度或法律，確保其存在，並據以實現之基本權利」。人民之

基本權利若欠缺可資實現之環境或制度，縱使空有基本權利之規定也不具意義；現代意義的制度性保

障理論即在敦促國家必須建構各種足以實現人民基本權利的制度或法律。 
2.制度性保障的運用： 
制度性保障理論，在我國實務上最早由司法院大法官會議，在釋字第380號解釋大學自治首次遠援引，

迄今明文受制度性保障之制度，已有訴訟制度（釋字第396號）、大學自治制度（釋字第380號、釋字

第563號）、地方自治制度（釋字第498號、釋字第527號、釋字第550號、釋字第553號、釋字第738
號）、婚姻家庭制度(釋字第554號)、服公職權利(釋字第605號)等，幾已全面肯認制度性保障在我國

憲法實務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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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8%E6%B3%95%E9%99%A2%E5%A4%A7%E6%B3%95%E5%AE%9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8%E6%B3%95%E9%99%A2%E5%A4%A7%E6%B3%95%E5%AE%9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8%B4%E8%A8%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AD%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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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方自治受憲法制度性保障之實例： 
(1)依釋字第498號解釋：地方自治為憲法所保障之制度。基於住民自治之理念與垂直分權之功能，地

方自治團體設有地方行政機關及立法機關，其首長與民意代表均由自治區域內之人民依法選舉產生，

分別綜理地方自治團體之地方事務，或行使地方立法機關之職權，地方行政機關與地方立法機關間

依法並有權責制衡之關係。中央政府或其他上級政府對地方自治團體辦理自治事項、委辦事項，依

法僅得按事項之性質，為適法或適當與否之監督。地方自治團體在憲法及法律保障之範圍內，享有

自主與獨立之地位，國家機關自應予以尊重。 
(2)依釋字第527號解釋：地方自治團體在受憲法及法律規範之前提下，享有自主組織權及對自治事項

制定規章並執行之權限；地方自治團體及其所屬機關之組織，應由地方立法機關依中央主管機關所

擬訂之準則制定組織自治條例加以規定。所謂自主組織權係謂地方自治團體在憲法及法律規範之前

提下，對該自治團體是否設置特定機關或內部單位之相關職位、員額如何編成得視各該自治團體轄

區、人口及其他情形，由該自治團體之立法機關及行政機關自行決定及執行之權限。 
(3)依釋字第550號解釋：地方自治團體受憲法制度保障，其施政所需之經費負擔乃涉及財政自主權之

事項，固有法律保留原則之適用，於不侵害其自主權核心領域之限度內，基於國家整體施政需要，

中央依據法律使地方分擔保險費之補助，尚非憲法所不許。前述所謂核心領域之侵害，指不得侵害

地方自治團體自主權之本質內容，致地方自治團體之制度保障虛有化，諸如中央代替地方編製預算

或將與地方政府職掌全然無關之外交、國防等事務之經費支出，規定由地方負擔等情形而言。至於

在權限劃分上依法互有協力義務，或由地方自治團體分擔經費符合事物之本質者，尚不能指為侵害

財政自主權之核心領域。 
(4)依釋字第553號解釋：行政院撤銷台北市政府延期辦理里長選舉之行為，係中央主管機關認有違法

情事而干預地方自治團體自治權之行使，涉及中央法規適用在地方自治事項時具體個案之事實認定、

法律解釋，屬於有法效性之意思表示，係行政處分，並非行政機關相互間之意見交換或上級機關對

下級機關之職務上命令。上開爭議涉及中央機關對地方自治團體基於適法性監督之職權所為撤銷處

分行為，地方自治團體對其處分不服者，自應循行政爭訟程序解決之。惟地方制度法關於自治監督

之制度設計，除該法規定之監督方法外，缺乏自治團體與監督機關間之溝通、協調機制，致影響地

方自治功能之發揮。從憲法對地方自治之制度性保障觀點，立法者應本憲法意旨，增加適當機制之

設計。 
(5)依釋字第738號解釋：中央與地方自治團體在垂直分權之基礎上，仍得就特定事務相互合作，形成

共同協力之關係，以收因地制宜之效，始符憲法設置地方自治制度之本旨。準此，中央為管理電子

遊戲場業制定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賦予地方主管機關核發、撤銷及廢止電子遊戲場業營業級別

證及辦理相關事項登記之權，而地方倘於不牴觸中央法規之範圍內，就相關工商輔導及管理之自治

事項，以自治條例為因地制宜之規範，均為憲法有關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之規範所許。 
 
二、美國地方政府市經理制度常為公共管理學者所重視，試分析此市經理制的特色，並討論此制

度與我國的市長制有何不同？（25分） 

試題評析 

高考與地特三等《地方政府與政治》考科之命題大綱，雖包含「各國地方政府與制度」，惟多

年來在「地方治理與跨域合作」之擠壓下，遠離命題熱區已有多年；今年地特三等重獲青睞中

選，亦頗令人欣慰。因「地方政府之組織型態」本屬本科傳統之重點概念，久受冷落忽視確有

不公。本題明示分析美國市經理制之特色，並討論此制度與我國的市長制之差異，題意明確易

答，若能引述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令之意旨，當更具高分亮點。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自)講義》第一回，王肇基編著，前2頁。 
2.《高點‧高上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自)總複習講義》第一回，精選百大申論題庫彙編，王肇

基編撰，頁125，第74題。  

 
答： 
(一)美國地方政府之組織型態 

1.各國地方政府的組織不一，若就立法與行政的關係言或就權力是否集中而言，各國地方政府組織，可

分為「權力一元制」與「權力分立制」兩種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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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8%E6%B3%95%E9%99%A2%E5%A4%A7%E6%B3%95%E5%AE%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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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中「權力一元制」，係指地方政府權力集中於地方議會，又稱議會集權制、權力集中制或稱權力匯

一制。此制的理論基礎為：地方議會就是地方政府，同時亦為地方政府最高權力機構。權力一元制下

的政府，又可區分為以下兩種： 
(1)機關單一制： 

地方議會就是地方政府，凡立法和行政等一切權限，皆集中於這一機關行使。 此制為英國所採用，

美國的「市委員制」即也屬於這一型態。 
(2)機關分立制： 

以地方議會為地方團體的最高統治機關，但是其所議決的事項，應專設機關執行，並對議會負責。

美國的「市經理制」即也屬於這一型態。 
(二)美國地方政府之「市經理制」 

1.美國「市經理制」之特徵： 
(1)市經理制的主要特徵市議會是由民選的市議員所組成的，其主要任務是決定政策、制定法規、選任

市經理。市議會聘任市經理後，把行政權授予市經理行使，市經理對市政府和城市實行專業化管理。 
(2)市經理執行行政上的事務，依照市議會的指示辦理，不必對選 民負責。市經理是市政府的行政首

長，市議員無權對市經理發號施令，也不得越權干預市政府工作部門的具體事務；同樣，市經理也

無權對市議會的決策表決投票。仿效工商管理的科學精神而設計，既著重專業性又對市經理課以行

政責任。 
2.市經理制的優點： 

(1)市議會有決策大權，市經理負有執行責任，不失為一種權能區分的良好制度，有利於對市政府和城

市實行專業化管理，提高城市管理的效益。 
(2)這種權能區分的制度，很容易使事有攸歸，責無旁貸，讓選民易於辨認；市議會負責處理政治問題，

而市經理則集中精力解決專業和技術問題。 
(3)市經理的選任，既然唯才是問，有利於引入市場競爭機制，在更大範圍招聘城市管理的專業人才，

當然易使市政步入專家政治之途，發揮專業化的精神，增加行政上的效率。 
3.市經理制的缺點：  

(1)市經理制缺乏政治領袖綜理市政，雖有市長之設，但這位市長實際上是一個虛位首長，沒有實權，

故不能視為該市之政治領袖。 
(2)市經理因受雇於市議會，常處於弱勢的地位，市政大權都集中於市議會之手，而沒有人可以與之相

抗衡，當市經理面臨政治衝突，而又與城市治理交錯時，市經理往往無能為力。 
(三)美國市經理制與我國的市長制有何不同 

1.我國「市長制」的特色： 
(1)地方政府之另一種組織型態為「權力分立制」(又稱為機關對立制)，指地方政府之權力分屬於地方

議會與地方行政機關，分別獨立行使職權。地方議會以立法事務為限，行政機關脫離議會而獨立行

使職權，並同由人民直接選舉，而與議會立於平等地位，並分別對選民負責。 
(2)依市長權力強弱，又可分為以下兩種： 

~~弱權市長制：市的一般大權，均掌握在市議會或分散在各市政官員手中。 
~~實權市長制：市的一般大權，如官員的任免、預算的編製、否決權的運用等等，均在市長的掌控

當中。市議會僅能行使立法及有關市政重要決策等權，對於市行 政事宜不得任意干涉。我國的市

長制既屬於實權市長制。 
2.我國的市長制與美國市經理制之差異 

(1)我國的市長制既屬於實權市長制，基於住民自治之理念以及中央與地方垂直分權之功能，地方自治

團體有行政與立法機關之自治組織設置，其首長與民意代表均由自治區域內之人民依法選舉、罷免

之，此分別有憲法第123條、第124條、第126條，地方制度法第33條、第55條等規定可據。地方自

治團體不僅依法辦理自治事項，並執行上級政府委辦事項。地方自治區域內之人民對於地方自治事

項，有依法行使創制、複決之權。 
(2)我國地方立法機關行使其立法機關之職權，地方行政機關應將總預算案提請其立法機關審議。地方

立法機關開會時，其行政機關首長應提出施政報告，民意代表並有向該機關首長或單位主管行使質

詢之權；就特定事項有明瞭必要時，則得邀請其首長或單位主管列席說明。此乃基於民意政治及責

任政治之原則，地方行政與地方立法機關互有權責制衡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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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6%B3%E7%AD%96%E8%A1%A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C%BA%E5%88%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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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何謂地方派系？地方派系與地方利益團體有何不同？試討論地方派系對地方政府與政治運作

的影響？（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純屬舊題重出，107年地特三等及107年地特三等考過「地方利益團體」，106年地特三等

均聚焦「地方派系對選舉之影響」命題；今年將兩者結合命題。 
兩者均為考選部在本科命題大綱明定之範圍，本班老師授課以講授學理為精熟之重點外，亦常

配合時事，聯結近期相關議題，地方派系與利益團體均為近年課堂加強講授之重點，相信本班

同學應都有不錯之成績。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自)講義》第一回，王肇基編著，頁123。 
2.《高點‧高上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自)講義》第三回，王肇基編著，頁第140。 
3.《高點‧高上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自)總複習講義》第一回精選百大申論題庫彙編，王肇基

編撰，頁57，第28題(地方派系)，及頁75，第38題(利益團體)。 

 
答： 

(一)地方派系的意義 
1.所謂地方派系，是以地方基層政權作為主要的活動空間，由地方政治人物依地緣、血統、宗族或社會

關係為基礎，相互聯合以爭取地方政治權力的組合。 
2.依此定義，可對地方派系的概念整理如下： 

(1)活動範圍為地方：主要是指縣市及以下層級行政區域或區域性經濟單位，如信用合作社及農會等，

又可分為全縣(市)級及鄉(鎮、市)級地方派系。 
(2)結盟對象的選擇：以地緣、血統、宗族或社會關係為基礎。 
(3)派系的目標：在取得及分配公部門或準公部門的資源，爭取地方政治權力。 

(二)地方利益團體的定義 
1.所謂地方利益團體，即地方居民為影響公共政策，籌組之各類具有合法性、組織性的集會結社，以代

表成員的利益從事定型的組織化活動，因而組成之各類地方居民的集體組合。 
2.地方利益團體又稱為壓力團體，是民主國家人民結社企圖影響公共政策，以有利於團體的成員或目標。

根據學者分類，利益團體有四類： 
(1)組合型：即社團的結社組織，為民主國家最常見的利益團體。 
(2)制度型：指存在於政府之中的官僚機構，爭取自己機關的利益。 
(3)非組合型：指社群認同的團體，建立在共同社會特徵或屬性上的社群。 
(4)失序型：非法手段爭取公共利益的利益團體，有破壞社會秩序的危險。 

(三)地方派系與地方利益團體有何不同 
地方派系的概念已如前述，至於地方利益團體本身總是聚焦於一狹隘的議題問題，他們總是關心某特定

團體的特殊活動或利益，而較少有廣泛的計畫。因此，就地方利益團體觀之，其與地方派系有以下之不

同： 
1.成員關注自身利益：切身利益可以說是利益團體形成的主要原因，這亦成為利益團體的共同利益之基

礎。 
2.具有特定的組織目標與受益對象：每一個利益團體都有特定的組織目標與受益對象，從而使具有共同

社會身份或具有相同觀點的人們聚合起來。 
3.不屬於政府的正式組織：利益團體不屬於政府的內部組織之一，所以對於政策無法直接介入。即使他

們與政府在運作過程中密切往來，致力於影響公共決策，但是它們仍然免於受其控制，與政府還是分

隔對立的。 
4.經由管道提出特定主張，影響公共政策：利益團體內部都是相同利益的人們自動組織起來，經由適當

的管道、參與表達意見，向政府提出特定的利益要求，以影響公共決策。 
(四)地方派系對地方政府與政治運作的影響 

1.地方派系在地方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 
(1)台灣的地方派系與地方選舉其實是同源的，是經由日本殖民政府在1930年代所推行的「多人區單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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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讓渡投票制」而發生連結的。日本人推行這個選舉制度的目的在於完全控制掌握米糖等商品，

卻又反對日本統治的地主或仕紳階級，藉此將之納入體制內並予以分化。 
(2)光復初期至今，國民黨對台灣的統治基本上仍沿用日人制度。國民黨遷台後，地方派系成為國民黨

選舉動員的重要中介，而以地方經濟獨佔的經營權，換取地方派系的支持並確保提名人當選。 
(3)至於地方派系與地方政府之間的關係是，地方派系需要透過地方選舉，進入地方政府機器，進而掌

握地方經濟利益，因為地方政府是生產與分配地方經濟利益的重要制度，這些「區域壟斷型」經濟

利益，如省營行庫的特權貸款、省政府及各級地方政府的採購、補習班、客運業、公立銀行（鉅額）

信用貸款、工程包攬等等此外，還包括在鄉鎮型地方派系的不法行業經營如特種行業、賭場、電動

玩具店，以及其他合法的證券、建設、瓦斯公司等等。 
2.地方派系對地方政治的負面影響—黑金化 

(1)金權化： 
在民主轉型時期，反對黨勢力出現，國民黨無法再一黨獨大實施威權統治， 除了無法再作為勝選

的保證，也無法再給予派系優惠的區域性壟斷經濟利益，但地方派系在此時選舉也因反對黨的競爭，

所需的花費，逐年幅成長，而依侍主義最重要的是建立在互利的基礎上，如果單一方無法再給予利

益或給予的利益已不足時，則這樣的結盟體系也將瓦解。 
在1970至80年代經濟起飛時，大量投機風氣盛行，經濟發展的結果，創造出許多大型財團企業，而

地方派系的運作必須要有充分的經濟資源，這些財團就可成為它們新的合夥對象或自立門派。於此

同時，土地也因為經濟成長帶動住宅需求，土地的炒作也是派系獲得經 濟利益的主要來源，而土

地會成為有別於傳統的區域壟斷利益成為一種新的經濟租金，主要是因為土地利益極容易透過地方

政府公權力的行使來創造，一般來說，變更地目、市地重劃、都市計畫通盤檢討、規劃有利特定個

人，土地價值的公共建設都是常用的手法，其次也可藉由低價圍標公有地來取得低於市價的土地。 
(2)黑道暴力化： 

因為地方公權力的掌握容易獲得額外的龐大經濟利益，所以派系無所不用其極爭取勝選，引進黑道

恫嚇對手、協助買票及動員群眾加大聲勢就成為常用手法。而對黑道而言，也需要透過選舉加以漂

白，並將觸角伸入新的、合法的經濟利益中，所以透過贏得地方選舉這個共同的目的，兩者有一定

程度的合作關係。 
因此，地方派系的演變，從執政當局為鞏固權力而利用侍從主義控制派系，到無法給予派系利益後，

而地方派系只好各自努力，靠攏財團、炒作土地、引進黑道，利用自身的關係網絡，與樁腳緊密合

作，固守特定的族群選票，以達到勝選的目的。 

 
四、在全球永續發展下，城市區域（city region）內的地方政府如何進行跨區域的合作及協調促進

永續發展政策已成為重要議題。請試從城市區域的發展特質，來闡述對全球永續發展有何重

要影響。（25分） 

試題評析 

跨區域的合作已成本科之顯學，由此演譯出之概念愈來愈多，舉凡「跨域治理」、「都會治

理」、「城市治理」、「廣域行政」等，均為近年必考之焦點，且常有重複出題之趨勢，例如

本題幾乎為108年高考題：《永續發展政策目前已成為都會治理研究的重要議題。試析論其對

都會區治理帶來那些衝擊或影響？》之翻版，相信多數考生同學應都可順利應答。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自)講義》第二回，王肇基編著，頁102。 
2.《高點‧高上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自)總複習講義》第一回，精選百大申論題庫彙編，王肇

基編撰，頁48，第22題，完全命中。 

 
答： 
(一)城市治理（City Governance）的定義 

1.狹義的城市治理： 
(1)狹義的城市治理是指城市區域（city region）內的政府、私營部門、非營利組織作為三種主要的組

織形態組成相互依賴的多主體治理網路，在平等的基礎上按照參與、溝通、協商、合作的治理機制，

在解決城市公共問題、提供城市公共服務、增進城市公共利益的過程中相互合作的利益整合過程。 
(2)狹義的城市治理主要涉及治理主體的組織形式、利益衝突、利益整合，著眼於城市公共服務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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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廣義的城市治理： 
(1)廣義的城市治理則是一種城市地域空間治理的概念，泛指為了謀求城市經濟、社會、生態等方面的

可持續發展，對城市中的資本、土地、勞動力、技術、信息、知識等生產要素進行整合，實現整體

地域的協調發展。 
(2)廣義的城市治理主要涉及城市定位、城市規劃、城市可持續發展等問題，主要是處理城市發展的各

種要素；廣義的城市治理是指城市和城市區域決策得以制訂和落實所牽動的社會過程。 
(二)城市區域的發展特質 

二十世紀九○年代以來，隨著全球化的進展，資本和人才在全球範圍內的流動不斷加速，在城市發展中

的表現就是全球城市體系的建立和城市之間的競爭越來越激烈。在全球永續發展下，城市區域內的地方

政府如何進行跨區域的合作及協調促進永續發展政策已成為重要議題。在這種情景下，對城市發展與治

理的研究，主要凸顯出兩種特質： 
1.是著眼於城市在全球化趨勢中的發展定位，城市作為全球經濟網路的節點正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國際經濟競爭主要體現為城市之間的競爭，城市如何取得城市競爭中的有利地位、如何構建自身的競

爭優勢都成為城市面臨的重要問題。 
2.是關注城市內部的權力、結構的發展，城市內部眾多的行為主體之間的權力關係日益網路化，面對城

市內部越來越突出的各種問題，城市政府如何轉型和定位就成為城市治理的核心問題。 
(三)城市區域發展對全球永續發展之重要影響 

1.全球永續發展之重要性 
所謂「永續發展」，緣起於1972年聯合國召開「人類環境會議」，發表「人類環境宣言」，呼籲全球

合力保護環境與資源，並將之傳至後世子孫；強調永續發展的概念，即讓人類有能力持續的發展且保

證滿足當前所需，但同時又不能危及下一代滿足其需求的能力。亦即要「提供任何人、在任何時間、

任何地點都有機會在他們所處的社會過尊嚴的生活」。 
 2.永續發展的核心概念包括： 

(1)永續發展為一個多樣性的概念，涵括生態、生活、及生產三個面向，並落實至體制面（即「三生一

體」架構）。 
(2)核心概念隱含四個主要議題：合宜的生活水準、社會和諧、完全參與及健康環境。 
(3)而這四個主要議題所衍生的三個核心要求：I-環境要求--長期保護全球環境。II-社會要求--經由不同

人種、國家、性別、社會族群等之間，實現公平性而強化社會和諧。III-體制要求--確保政治決策的

參與並且使參與成為和平處理衝突的前提。 
3.城市區域發展對全球永續發展之影響 

(1)「城市區域發展」應以「全球永續發展」為願景： 
近年來地方政府間合作關係的建立已是國際上的共同趨勢，區域內各地方政府為謀求民眾福祉最大

化，必須整合彼此的資源和行動，通力合作解決共同問題，以發揮綜效作用，提升地方競爭優勢。

台灣自地方首長完全民選後，地方縣市在民主憲政運作中的角色就日亦加重。雖說地方自治母法

「地方制度法」已於民國88年公佈施行，地方自治的精神也逐漸透過法制面的規範而得以彰顯；但

在面臨到公共政策問題趨向複雜化、跨縣市事務逐漸多元化等諸多議題之際，卻顯露出現行法制架

構的不足與疲態。 
同時，隨著各縣市都市化發展，使的相鄰近的地方政府必須面對日益嚴重的區域性水源用水、交通

捷運、垃圾處理、營建廢棄土清運、公共安全等公共議題，基於資源有效利用、管理經濟規模與成

效共享的夥伴精神，區域內的各縣市政府必須強化彼此的合作互動關係，以解決區域內共同的問題。

並透過地方政府間跨域合作的機制，使地方政府間彼此相互效力、分享資源，共同解決跨區域的問

題，避免各自為政之窘境，才能帶動整體區域的共同發展。對此，「如何增進地方政府間的跨域合

作」，此一議題已成為地方制度發展上的重要課題。 
(2)推動「全球永續發展」應先落實「城市區域發展」： 

現今公部門經常遇到的難題是：諸多公共問題牽涉政府數個部門、範圍涵蓋數個縣市區域的情況時，

台灣現行的府際關係缺乏一種跨部門、跨區域的對話平台，讓議題內的利害關係人得以溝通協商，

透過對話以建立共識並尋求解決之道。例如近期疫情爆發期間，所牽涉的區域醫療資源分配、重症

轉診等事項，是需要中央與縣市、縣市和縣市之間的協調與合作才能有效達成。但中央政府仍以舊

有上對下的從屬關係，來看待各縣市政府，而難以對等之夥伴視之，故垂直關係中府際對話管道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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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暢通。而各部會囿於本位主義，欠缺開創積極的保守心態，使得水平關係的部際協調工作難以落

實，如此一來致使問題困難重重而棘手詭譎。 
簡言之，面對二十一世紀全球化區域經濟發展趨勢及跨區域、跨部門問題的嚴竣考驗，地方治理職

司者已無法僅從單一面向切入思考，而應顧全解決方案的全局性。換言之，傳統上的以公部門為主

體的統治方式，亦或是由市場主導的管理模式，此等單一途徑已無法有效解決問題，而著重公私協

力夥伴，打破鴻溝以擴大參與者，並跨越藩籬促進合作的跨域治理作為，已蔚為當前處理棘手詭譎

問題的有效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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